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稽核規範
115年3月26日115年第1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 目的
為提升本校人員安全衛生意識及自主管理能力，並確保本校工作場所符合法令及安全衛生標準，透過安全衛生內部與外部稽核機制，由具安全衛生專業之人員進行巡視及輔導，落實校園安全衛生管理、主動巡檢及持續改善，降低職業災害發生。
2、 適用範圍
本校各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及研究中心所屬之實驗場所與一般場所。
3、 定義
(1) 實驗場所：指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工坊等。
(2) 一般場所：指實驗場所以外之工作場所，如一般教室、辦公室、公共空間、儲藏室、電機(氣)室、頂樓等。
(3) 內部稽核：由校內人員擔任委員，進行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巡查。
(4) 外部稽核：由校外人員擔任委員，進行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巡查。
4、 權責
(1) 環境安全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環科中心)：
1. 不定期巡查校內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2. 內、外部稽核之巡查結果改善情形追蹤。
3. 統籌辦理行政單位及產學處統合管理之研究中心之外部稽核事宜。
4. 發文提醒外部稽核事宜，並彙整改善情形於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報告。
(2) 各教學單位：
1. 配合內部稽核，並對巡查結果進行改善。
2. 自行安排外部稽核之行程與聘請外部委員，並對巡查結果進行改善。
3. 自行規劃委員聘任及巡查結果改善之相關經費。
4. 外部稽核應於每年12月底前完成，並將改善報告送環科中心備查。
(3) 各行政單位、產學處統合管理之研究中心：
1. 配合內、外部稽核作業，並對巡查結果進行改善。
2. 未受稽單位應依當年度外部稽核巡視結果，自行檢視工作場所並落實改善，確保工作場所安全。
5、 稽核項目
依各單位性質及實際作業內容，檢視各項安全衛生管理措施之落實情形。
(1) 工作場所安全衛生：
1. 電氣安全。
2. 環境、通道及場所安全。
3. 機械、設備及器具管理。
4. 危害性化學品、廢液、高壓氣體鋼瓶及廢棄物管理。
5. 工作場所防護措施及個人防護器具。
6. 承攬、修繕作業管理。
7. 其他預防災害之相關管理措施。
(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1. 各列管物質運作情形與紀錄表單一致性。
2. 場所或容器標示、上鎖及警示標語等設置情形。
3. 其他預防災害之相關管理措施。
6、 內部稽核
(1) 由環科中心統籌辦理，得邀請校內具安全衛生專業背景之人員共同執行。
(2) 稽核以不定期方式實施，針對各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情形進行巡視及輔導，並提供改善建議。
(3) 受稽單位應依巡視結果自行編列經費改善，並於期限內回傳改善情形，以利環科中心後續追蹤。
7、 外部稽核
(1) 稽核場所：
各單位應自行確認所屬場所性質及數量，並依下列原則安排場所，若實際場所數不足，則依實際場所數全數辦理。
1. 有設置實驗場所之教學單位：
(1) 至少每年稽核一次，由單位自行辦理。
(2) 實驗場所至少4處。
(3) 頂樓/電機(氣)室/辦公室/教室/閒置空間等一般場所至少2處。
2. 無設置實驗場所，僅有一般場所之教學單位：
(1) 至少每三年稽核一次，由單位自行辦理。
(2) 辦公室或教室至少4處。
(3) 頂樓/電機(氣)室/閒置空間/公共空間等至少2處。
3. 行政單位、產學處統合管理之研究中心：
(1) 至少每年稽核一次，由環科中心統籌辦理。
(2) 每次至少安排2個行政單位與2個產學處統合管理之研究中心進行稽核，未受稽單位應依當年度稽核結果自行檢視工作場所。
4. 稽核場所應優先安排尚未稽核、曾發生災害、風險較高或前次未完成改善之場所。
5. 各單位應持續實施安全衛生稽核，並以循環方式辦理。當所屬場所已全數完成稽核後，應再依前項規定重新排定稽核計畫，確保各場所定期受查。
(2) 稽核委員
1. 各單位自行邀請外部稽核委員，或與其他單位共同聘請外部稽核委員辦理稽核。
2. 委員可為大專校院或業界具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之人員(如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退休檢查員、職安相關科系教師等)，或參考「中部地區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單位參考名單」(置於環科中心網頁>相關法規>安全衛生)。
(3) 稽核程序
1. 各單位應自行安排外部稽核委員，並負擔出席費與車馬費等相關經費。
2. 稽核時應安排人員陪同外部稽核委員至受稽場所進行現場巡視。
3. 外部稽核委員應針對安全衛生管理情形、需改善處或優良事項進行記錄與拍照，並填寫附件1「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安全衛生稽核結果及改善情形報告」。
(4) 巡查結果與改善
1. 外部稽核委員完成稽核後，應將巡查結果交由受稽單位，除列出需改善之處，亦可記錄優良事項。
2. 受稽單位應於收到稽核報告後，依附件1格式填列改善情形及照片，並於1個月內完成改善措施，經主管簽核後繳交至環科中心，以利追蹤及確認改善情形。
3. 若因硬體設備待修繕或其他原因無法及時完成改善，受稽單位應於改善情形欄註明實際情形及預計完成日期，並於完成後補送改善照片。
(5) 稽核經費
1. 教學單位：由單位自行規劃與核銷，如出席費、車馬費等。倘共同聘請外部稽核委員，則相關費用應自行協調。
2. 行政單位、產學處統合管理之研究中心：由環科中心統一規劃與核銷。
8、 專案性稽核
當發生以下情形時，得實施專案性稽核，對相關單位及場所進行巡視並提出改善建議，預防相同事件再發生：
1. 校內發生重大安全衛生事故，或經校長指示須強化相關管理者。
2. 國內外發生重大安全衛生事故時，經研判本校具有類似作業或風險者。
3. 配合主管機關或相關政策推動。
9、 成果彙整：
環科中心將內部及外部稽核執行與改善情形統整結果提報於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並公告於環科中心網站，供各單位依進行自我檢視及改善，以預防潛在安全風險與事故發生。
10、 本規範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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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安全衛生稽核結果及改善情形報告附件1

一、單位：                              
單位承辦人員：					(簽章)　　單位負責人：		   			(簽章)
稽核人員：
稽核時間：　　年　　月　　日
稽核場所：
二、報告繳交：請於　　年　　月　　日前將改善情形紙本回傳至環境安全科技中心，並將word檔傳至yuntechccx@gmail.com，以利追蹤改善進度。
三、稽核結果：須列載本次稽核之所有場所，不論是否有缺失，均應填寫稽核結果。
	稽核場所
	稽核結果
	照片
	改善情形
(請附上改善後之照片)
備註：場所負責人須簽章
	環科中心
追蹤改善進度

	範例頂樓
	目前無須改善
(此列為範例，使用表單時請刪除)
	無
	完成日期：______無________

(場所負責人簽章)
	

	範例
辦公室
	環境整潔維持良好
(此列為範例，使用表單時請刪除)
	無
	完成日期：______無________

(場所負責人簽章)
	

	範例
電氣室
	電氣箱未設置中隔板
(此列為範例，使用表單時請刪除)
	(照片)
	完成日期：_O年O月O日__
(改善後照片)
(場所負責人簽章)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本段閱畢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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